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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2024 年保護海港 (修訂 )條例草案》

引言

在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上，行政會議建議，

行政長官指令載於附件  A 的《2024 年保護海港 (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案》」 )應提交立法會。  

理據

2. 《保護海港條例》 (第 531 章 )(「《條例》」 )於一九九七
年六月根據議員私人條例草案制定，整條條例只有四項條文 (附
件  B)。雖然保護海港 1 「免受過量的填海工程損害」2 的原則應

予秉持，但《條例》欠缺運作細節。另外，根據法院於二零零

四和二零零八年就司法覆核挑戰頒布的兩項判決，推翻《條例》

中「不准填海推定」(「推定」)的門檻嚴格而嚴謹，無差別和一
刀切適用於所有海港填海工程，即使只涉及小規模填海工程或

非永久填海工程也同樣適用。自上述法院判決頒布以來，在海

港內落實的填海項目有五項 (附件  C)，一項為在港島東岸地區
建造行人板道，一些則為臨時填海工程。即使建造行人板道旨

在讓市民更享受海濱，而臨時填海工程在還原海港後並不會對

其造成不可逆轉的影響，但兩者仍需經過繁複的程序，包括證

明工程能符合「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以推翻有關推定，這些

程序為相關部門帶來不合比例的工作量。行人板道項目更為了

應對可能出現司法覆核的風險而在規模和設計作出調整，這做

1 「海港」是指在《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 1 章 )附表 3 中列明邊界內的
香港水域。為方便理解，顯示由該附表定義的海港界線的地圖載於附

件  B。我們建議海港的地理範圍維持不變。  
2 根據《保護海港條例草案》的摘要説明，條例草案旨在「保護維多利
亞港免受過量的填海工程損害」。



法並不理想。此外，即使社區越趨嚮往更暢達、更有活力的海

港，但鑑於處理《條例》相關事宜所需的工作量過大和時間過

長，不得不放棄一些潛在改善工程 (例如登岸台階改善工程和碼
頭提升工程 )。  

3. 無論政府、海濱事務委員會和社會，都希望把維多利亞港

(「維港」)建設成一個富吸引力、朝氣蓬勃、方便暢達和可持續
發展的活力之港，供市民和旅客享用，可是《條例》諸多制肘，

不利實現這個共同願景。隨着維港兩岸的海濱長廊逐漸成形，

社區期望在海濱有更好的設施和體驗，《條例》窒礙海濱發展

的影響更形顯著。

4. 政府多番表明並無計劃進行大規模海港填海工程以造地

作房屋、商業或工業發展之用。與此同時，政府自二零二三年

起一直推動公眾參與，探討如何修訂《條例》方能更好回應社

會需要。我們建議的修訂主要有兩大方向，即：

(a) 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和海港非永久填海工程可獲豁免不受

推定規限，並可按照下文 (b)項載列經簡化的機制處理。
除此之外，所有海港填海工程均會繼續受該嚴謹的推定

規限，當局亦會引入一套新的正式機制規管這類填海工

程，以提升明確性和透明度；以及

(b) 為改善海濱而進行的小規模填海工程或海港非永久填海
工程，如符合某些特定準則，可以按照經簡化的程序獲

財政司司長 (「司長」)批予豁免不受推定規限，方可推展。 

為期五個月的公眾參與活動於二零二三年八月結束，上述建議

普遍獲得正面回應。我們已在二零二三年三月和二零二四年六

月兩度分別徵詢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和海濱事務委員會的意

見。建議獲立法會跨黨派支持，並得到海濱事務委員會大部分

委員的支持，亦普遍獲得傳媒正面回應。我們在考慮收集所得

的意見後，敲定本參考資料摘要載述的立法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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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更清晰的機制以規管在維港內進行的填海工程

5. 在過去二十多年，《條例》的實施受到在二零零四年和二

零零八年頒布的法院判決所影響。二零零四年的判決在補充《條

例》該如何施行時訂明，有關推定可透過證明填海工程有「凌

駕性公眾需要」來推翻。「凌駕性公眾需要」測試涉及的考慮

因素是 (i)該項需要是否屬當前迫切的；(ii)是否沒有替代填海工
程的合理方案；以及 (iii)填海工程的範圍是否不超越最低限度。
法院進一步指出，必須要有「有力和令人信服」的資料 (「CCM」)
以證明有「凌駕性公眾需要」去推翻推定。然而，有關判決並

沒有訂明一套標準化的評估機制 (例如擬備和公布 CCM、就
CCM 進行諮詢或進一步向上級機關提交 CCM 的詳情 )。在欠缺
清晰機制的情況下，倡議填海工程的部門在進行相關研究以評

估有關推定是否可被推翻之時，除需承受過度負擔，亦要顧及

可能受到的法律挑戰。

6. 根據擬議修訂，海港填海工程 (獲豁免不受有關推定規限
者除外 )仍須符合推翻有關推定的嚴謹要求。就這些不獲豁免於
推定的海港填海工程，具體建議包括：

(a) 把二零零四年判決中就推翻有關推定須考慮的三個因素

納入《條例》內；以及

(b) 引入一套新的正式機制，為《條例草案》中稱為「指明
人員」的相關公職人員提供指引，以便這些人員擬備類
似由倡議填海工程的部門擬備的 CCM 的「凌駕性公眾
需要評估報告」 (「評估報告」 ) 3；發布評估報告供公眾

提出意見；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評估報告及所

收集的意見；以及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裁斷是否推

翻有關推定。《條例》會載列清晰的法定時限，規範評

估報告供公眾查閱及指明人員呈交評估報告供行政長官

會同行政會議考慮的時限，從而為相關程序提供明確的

時間表，以及與各項發展相關程序 (例如《城市規劃條例》

3 如涉及海港填海工程 (獲豁免不受有關推定所規限的填海工程除外 )
的項目由私營或非政府機構 (如市區重建局 )提出，則必須透過指明人
員辦理達到擬議機制下的相關要求 (如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
評估報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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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 章 )的程序 )下的「2+5」法定時限保持一致。在公
眾參與方面，除在 60 日期間內收集公眾意見外，指明人
員亦須繼續執行既定行政安排，諮詢包括海濱事務委員

會、區議會在內的主要持份者及其他持份者，以整合有

關是否需要進行填海工程的意見。

簡化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海港非永久填海工程 (「非永久填海工
程」 )的機制  

7. 為處理因現行《條例》無差別地適用於海港內各類填海工

程的問題，我們建議就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及非永久填海工程，

適當簡化有關規管和評估程序。

(a) 改善海港填海工程

8. 根據擬議修訂提出的簡化程序，司長可批予豁免，讓改善

海港填海工程不受有關推定所規限，條件是這些填海工程是為

了建造 (包括增建及改動 )將於《條例》新增附表列出的任何構築
物、設施或裝置，以及該項在海港建造的構築物、設施或裝置

符合在水下佔有、在水面覆蓋或在水面以上覆蓋的海港總面積

(以面積最大者為準 )不超過 0.8 公頃的法定上限 4。上述擬議機

制同樣適用於由政府部門及私營／非政府機構倡議的改善海港

填海工程。作為一項行政規定，海濱事務委員會、相關區議會

及持份者的意見會納入申請書，供司長考慮。新增附表列出的

清單是根據發展海濱所得經驗及觀察，並在諮詢相關政府部門

及行業後編製的。通常這類工程對海港帶來的變動輕微，卻可

積極回應公眾需要。附表可藉先訂立後審議程序通過的附屬法

例修訂，以反映其因應不同時期的變動。下文列出該附表清單

的項目。這些項目在公眾參與活動中獲受訪者普遍支持，其中

以海濱長廊／行人板道、單車徑、觀景台及海岸台階獲最多支

持。

4 經檢視現有及擬提供的改善海港設施 (包括各種性質及規模的工程 )，
我們認為擬議的 0.8 公頃上限一般可涵蓋這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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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附表的改善海港工程清單

1. 海濱長廊及行人板道

2. 單車徑

3. 海岸泳池

4. 觀景台

5. 滑行台

6. 繫泊設備

7. 防波堤

8. 海堤

9. 作船舶修理用途的吊桿、起重機及停放地

10. 消浪構築物
11. 供避風塘或避風碇泊處運作之用的設施
12. 支援海事作業的供水、供給燃料或電池充電設施
13. 緩解極端氣候風險的裝置
14. 《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 (第 127 章 )附表指明

的項目，包括碼頭、登岸台階、海岸台階等。 5

(b) 海港非永久填海工程

9. 根據擬議修訂，如非永久填海工程在海港形成的土地在

水下佔有、在水面覆蓋或在水面以上覆蓋的海港面積 (以面積最
大者為準 )，於工程進行期間的任何時間都不超過三公頃，而該
非永久填海工程預計共持續不超過七年，則司長可批予豁免其

不受推定規限 6 。作為一項行政規定，海濱事務委員會、相關區

議會及持份者的意見會納入申請書，供司長考慮。司長批予豁

5 根據《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 (第 127 章 )，地政總署署長可批
准任何前濱及海床及其上進行的小規模工程，以建造該附表指明的任

何一個或多於一個項目。前述附表指明的項目為 (1)碼頭、 (2)登岸台
階、 (3)海岸台階、 (4)滑道、 (5)繫船墩、 (6)航標、 (7)浮躉、 (8)海底管
道或渠口、 (9)大海排污擴散道、 (10)海水進水口，以及 (11)與海事構
築物相關的周邊構築物或設施。

6 法定面積上限是參考中九龍幹線項目而建議的。在任何時間，受該項
目影響的海港面積最大為兩公頃。至於工程期限，據悉沙田至中環綫

項目及中環灣仔繞道項目的臨時填海工程分別需時約 6.7 及六年完
成。七年法定上限是根據以上參考資料而建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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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讓某項非永久填海工程不受推定規限後，須指明一段不超過

七年的期限，由有關非永久填海工程擬開始日期起計。除非該

段期限獲延長，否則批予的豁免在該段期限結束時將告無效。

就此，指明人員可向司長申請延長期限。司長在考慮各項因素

時，除非信納原先指明的期限及任何批准延長的期限合計不會

超過八年，否則不可批予豁免。為加強對非永久填海工程進度

的監管，以及盡早讓當局知悉問題和作出介入，我們會在法例

訂明，要求指明人員需每年向司長提交進度報告。與改善海港

填海工程的機制類似，上述擬議機制同樣適用於由政府部門及

私營／非政府機構倡議的非永久填海工程。

釐清「保護和保存」原則不再是第 3(1)條下的獨立原則

10. 我們藉此機會修訂《條例》第 3(1)條，以釐清「海港須作
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而受到保護和保存」為設

定推定的目的。此外，為使「填海」一詞的定義 (即指「任何為
將海床或前濱形成為土地而進行或擬進行的工程」 )更加清晰，
我們會在《條例》中加入「海床或前濱」一詞的定義，該定義

與《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第 127 章 )的相類定義一致 7 。

上述修訂的綜合效果是，任何構築物的建造工程如不涉及將在

香港範圍內的海及任何潮汐水域的海床或岸濱 (而該海床或岸
濱是在高水位線以下的 )形成為土地，不論該構築物是否會朝海
港方向突出，均不屬經修訂《條例》所界定的「填海工程」，

且不會受經修訂的《條例》囿制。我們相信這些修訂能更好地

反映《條例》規管維港內填海工程的原意。例如，不是從海床

或前濱形成而不涉及填海工程的浮躉，或只有陰影落在海港上

而不構成《條例》所界定的填海工程的懸臂式結構，也不會受

經修訂的《條例》囿制。至於維修、保養和拆卸構築物 (例如碼
頭 )的工程，如果其目的並非為形成土地，也不屬《條例》所界
定的「填海工程」，因此不受制於推定，無須司長批予豁免。

11. 為方便理解擬議新機制，我們在附件  D 載列了主要行動
的流程圖。為配合《條例草案》的施行，我們會發出行政性質

7 在《前濱及海床 (填海工程 )條例》 (第 127 章 )，「前濱及海床」指在
香港範圍內的海及任何潮汐水域的岸濱及海床，而該岸濱及海床是在

高水位線以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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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術通告，闡明詳細程序，供公職人員及公共機構在處理海

港填海工程時遵循。

12. 雖然不遵守某些條件或規定的情況不大可能出現，假若

一旦出現此情況，財政司司長可暫時撤銷或撤銷豁免；而如豁

免被暫時撤銷、撤銷或屆滿，財政司司長可向指明人員作出適

當指示。

或會受惠的改善海港工程

13. 擬議修訂將會在推進改善海港填海工程方面給予我們更

大的靈活性。為說明《條例》修訂後可受惠的工程，我們在附

件  E 提供若干有可能推展的項目例子。社會上一直強烈要求進
行這類工程，以提升海濱的暢達性和活力。

其他方案

14. 建議修訂須通過立法實施，並無替代方案。

《條例草案》

15. 《條例草案》主要條文概述如下—

(a) 訂明《條例》的目的是藉規管海港填海工程，以保護和

保存海港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及天然財產；

(b) 就經《條例草案》修訂的《條例》的釋義，加入某些新訂
定義；

(c) 訂明指明人員處理私人項目的角色和授權安排—

i. 即使海港填海工程的指明人員建議由另一人進行該

項填海工程，該指明人員仍可根據《條例》就該項填

海工程而行事；及

ii. 海港填海工程的指明人員可藉書面授權任何公職人

員行使或執行根據《條例》賦予或委予該指明人員的

任何權力或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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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修訂推定的應用並訂明推翻推定的準則。大致而言，除
非有以下情況，否則任何海港填海工程的指明人員不可

建議或進行該項填海工程—

i.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裁斷，就該項填海工程推翻

該項推定；或

ii. 該項填海工程根據《條例》獲豁免，不受該項推定所

規限；

(e) 新訂第 3 部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裁斷是否就海港填
海工程推翻推定，引入機制，包括有關擬備和提交評估

報告；

(f) 新訂第 4 部有關批予豁免，使改善海港填海工程和非永
久填海工程不受推定所規限。尤其是—

i. 新訂第 4 部第 2 分部就申請及批予一項豁免，訂定
條文，而該項豁免使改善海港填海工程不受推定所

規限 (「改善海港填海豁免」 )；

ii. 新訂第 4 部第 3 分部就申請及批予一項豁免，訂定
條文，而該項豁免使在海港內進行的非永久填海工

程不受推定所規限 (「非永久填海豁免」)；並訂明在
批予非永久填海豁免後的某些規定及程序，例如就

非永久填海工程的擬開始日期作出通知、呈交非永

久填海工程的進度報告及可進行非永久填海工程的

期間的延長；

iii. 新訂第 4 部第 4 分部就改善海港填海豁免或非永久
填海豁免訂定的補充條文，以處理以下事宜—

(A) 不遵從某些條件或規定；

(B) 暫時撤銷改善海港填海豁免或非永久填海豁免
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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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非永久填海豁免屆滿；及

(D) 在豁免被暫時撤銷、撤銷或屆滿後的規定；

(g) 新訂第 5 部就雜項事宜，例如轉授權力或職責及修訂新
訂附表 2，訂定條文；

(h) 就關乎本條例草案的過渡安排，訂定條文；及

(i) 新訂附表 2，以就新訂改善海港工程的定義，列出構築
物、設施及裝置。

被修訂的現行條文載於附件  F。

立法程序時間表

16. 立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刊登憲報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六日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恢復二讀辯論、委員會

審議階段和三讀

另行通知

建議的影響

17. 修例建議可為在《條例》下探討貫通海濱痛點和應對海濱

設施不足的潛在方案時，提供更大彈性，對海濱長遠發展取得

突破至為重要。舉例來說，近年，在相關政策局和部門的共同

努力下，大部分可發展的海濱長廊已經開放或將於 2028 年開
放。然而，由於部分餘下的海濱地段已被設施佔用，或已發展

為私人住宅或商業大廈，因此難以貫通。儘管我們會繼續探討

以非填海方式貫通及優化各地段，但如該等方案最終證實不可

行，以小規模填海工程 (例如興建行人板道 )貫通海濱長廊，則只
有在《條例》的嚴謹法定要求經適當修訂後，方可以推展。



18. 修例建議對財政、公務員團隊、經濟、環境和可持續發展

的影響載於附件 G。

19. 修例建議符合《基本法》，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並對生

產力、家庭及性別議題沒有影響。落實建議亦不會影響有關條

例的現有約束力。

公眾諮詢

20. 發展局分別於二零二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及三月三十一日

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及海濱事務委員會簡介修訂法例的建

議框架。其後，發展局進行了為期五個月、於二零二三年八月

結束的公眾參與活動。在公眾參與期間，不同的持份者，包括

專業團體、水上活動機構、漁民團體、與海港作業相關的使用

者、區議會、地區代表和市民大眾均有參與。我們透過一連串

的公眾參與活動（包括六場會堂論壇和在四個指定海濱場地進

行實地調查），以及經網上意見收集表格、電郵、郵寄或傳真，

收集意見和建議。發展局經考慮收集到的意見後，分別於二零

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及六月二十六日向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

及海濱事務委員會簡介經微調的修例建議。

21. 修例建議獲立法會跨黨派支持，並得到海濱事務委員會

大部分委員的支持，當中部分人士對修例建議詳情作出提議。

公眾亦大致支持建議的修例框架。我們已因應有關的合理關注

修訂部分修例建議，例如調整可獲豁免的非永久填海工程的法

定時間上限。

宣傳安排

22. 我們會發出新聞稿，並安排發言人解答查詢。

查詢

23. 有關參考資料摘要的查詢，可聯絡發展局海濱事務專員

李愷崙女士 (電話：3468 4015)。

-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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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24. 在香港水域內進行的填海工程，可根據《前濱及海床 (填
海工程 )條例》 (第 127 章 )、《道路 (工程、使用及補償 )條例》
(第 370 章 )及《鐵路條例》(第 519 章 )獲授權或指示。若填海工
程在維港範圍內進行，則須另外再受《條例》的管制。

25. 《條例》經由當時的立法局陸恭蕙議員提出的議員私人

條例草案於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七日通過後制定。雖然《條例》

的適用範圍最初只限於海港的中央部分，但當局於一九九九年

十二月進一步修訂法例，將其適用範圍擴大至整個海港。由於

《條例》只有四項條文，過去二十多年的實施主要受到在二零

零四年和二零零八年頒布的法院判決所影響。

26. 政府承諾檢討《條例》，屬行政長官二零二一年施政報告

中公布的政策措施之一。修訂法例是為了提升海濱暢達性、優

化海濱地帶供公眾享用，以及加強海港的功能，而不是為了進

行大規模填海工程以造地作房屋、商業或工業等發展。我們承

諾在二零二四年內提交修訂《條例》的《條例草案》，以落實

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四年施政報告中提出的相關政策措施。

發展局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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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1章 《保護海港條例》 13/12/2018

本條例旨在藉設定不准在海港內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以達致保護和
保存海港的目的。

(由1998年第9號第2條代替。由1999年第75號第2條修訂)

[1997年6月30日]
(格式變更——2018年第5號編輯修訂紀錄)

1. 簡稱

本條例可引稱為《保護海港條例》。

2. 釋義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有關條例 (relevant Ordinance)指 ——

(a)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第127章)；
(b) 《海底隧道條例》(第203章)；*
(c) 《東區海底隧道條例》(第215章)；△

(d) 《地下鐵路(收回土地及有關規定)條例》(第276章)；
(e)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370章)；
(f) 《西區海底隧道條例》(第436章)；或
(g) 任何其他授權進行填海工程或以其他方式就填海工程

訂定條文的條例；
填海 (reclamation)指任何為將海床或前濱形成為土地而進行或

擬進行的工程。  (由1998年第9號第3條代替)

(由1998年第9號第3條修訂；由1999年第75號第3條修訂)

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輯附註：
* 已廢除——見1999年第44號第45條。
△已廢除——見2016年第7號第19條。

3. 不准在海港內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

(由1998年第9號第4條修訂)
(1) 海港須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而受到保護

和保存，而為此目的，現設定一個不准許進行海港填海工
程的推定。  (由1999年第75號第4條修訂)

(2) 所有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在行使任何歸屬他們的權力時，
須顧及第(1)款所述的原則以作為指引。

4. 過渡性條文

(1) 本條例不適用於任何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前已根據有關條例
獲得授權進行的填海工程。  (由1999年第75號第5條修訂)

(2) 《1999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1999年第75號)不適用於
任何在該條例生效日期前已根據有關條例獲得授權進行的
填海工程。  (由1999年第75號第5條增補)

___________

附表1
(由1999年第75號第6條廢除)

附件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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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受制於《條例》的維港界線的地圖

東面界 線 —
由 小 酒 灣 尖 最

西 端 起 ， 畫 一

直 線 至 阿 公 岩

尖 (有 時 稱 為

公 岩 )最 西 端

為 止 。  

Green 
Island 西 面 界 線 —

由 香 港 島 最 西

之 點 起 ， 畫 一

直 線 至 青 洲 最

西 之 點 ， 然 後

由 該 點 畫 一 直

線 至 青 衣 島 最

東 南 之 點 ， 再

沿 青 衣 島 東 海

岸 線 及 北 海 岸

線 畫 至 青 衣 島

最 西 端 ， 續 由

該 處 以 直 線 向

正 北 畫 至 大

陸 。

青洲 

2



附件 C 

2004 年法院頒布判決後涉及海港填海工程的項目  

1. 中區填海工程  (第三期 ) - 涉及永久填海，以提供土地
興建必要交通基建及港島北岸海濱長廊。

2. 灣仔發展計劃  (第二期 ) - 涉及永久填海，以提供土地
興建一條主幹道路及其他主要交通基建，以及發展一條

海濱長廊；並涉及臨時填海，以便利中環及灣仔繞道和

東區走廊連接路項目下，在前公眾貨物裝卸區及銅鑼灣

避風塘的海床下方建造主幹道隧道。

3. 沙田至中環線  (「沙中線」) - 涉及臨時填海，以在銅鑼
灣避風塘海濱附近興建一段鐵路隧道。

4. 中九龍幹線  - 涉及臨時填海，以供在九龍城渡輪碼頭
與啟德發展區之間  興建一條通過九龍灣海床的隧道。

5. 東區走廊下之行人板道  - 涉及永久填海，以供在海床
豎設新的樁柱，並在樁柱上興建一條新的行人板道。

1



《條例》(第531章) 修訂後的新機制

附件 D

海港非永久填海工程(例如：臨
時工作平台)
• 指明面積在任何時間不超過 3
公頃；

• 填海工程預計持續期不多於7
年；及

• 必須符合公眾利益

改善海港填海工程 (例如：
行人板道)
• 構築物、設施或裝置屬
指定類別；

• 指明面積不超過0.8公頃；
及

• 必須符合公眾利益

不獲豁免於推定的海港填海工程 (例如：道路及基建等)
繼續受推定的高門檻約束：
• 進行該項填海工程有凌駕性公眾需要，而該項需要屬當
前迫切的；

• 沒有替代該項填海工程的合理方案；及
• 填海工程範圍不超越凌駕性公眾需要所要求的最低限度

指明人員準備評估報告

公眾參與
 指明人員安排60天供公眾查閱評估報告及提交意見

(法定要求)
 指明人員諮詢海濱事務委員會、相關區議會及持份者

(行政措施)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裁斷是否推翻推定

指明人員五個月內向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呈交評估報
告及所收集的意見

指明人員準備申請豁免的資料

指明人員向財政司司長呈交申請

公眾參與
 指明人員諮詢海濱事務委員會、相關區議會及持份

者 (行政措施)

財政司司長決定是否批予豁免 (附帶或無附帶條件)

指明人員每年及工程完成時
提交進度報告

1 



附件 E 

有可能推展並可受惠於修例建議的改善海港工程  

有可能推展 

並可受惠的項目 

相關地點 位置圖及相片 

興建行人板道 堅彌地城新海旁 

新海旁  

新海旁現況 

1



有可能推展 

並可受惠的項目 

相關地點 位置圖及相片 

建造行人板道或加

建登岸台階(如需

要採用涉及填海工

程的方案)，以改

善紅磡及土瓜灣附

近海濱暢達性 

(1) 土瓜灣翔龍灣

對開臨海煤氣

設施用地

(2) 紅磡青洲英泥

碼頭一帶臨海

地段

臨海煤氣設施用地現況 

青洲英泥碼頭一帶臨海地段現況 

2



有可能推展 

並可受惠的項目 

相關地點 位置圖及相片 

在探討如何活化碼

頭設施以提升海濱

活力時，可以考慮

包括涉及填海工程

的更多方案 

九龍城汽車渡輪碼

頭 

九龍城汽車渡輪碼頭現況 

3



有可能推展 

並可受惠的項目  

相關地點 位置圖及相片 

將現有的海岸台階

延伸至水體 

灣仔水上運動及康

樂主題區和銅鑼灣

活力避風塘主題區 

灣仔水上運動及康樂主題區現況 銅鑼灣活力避風塘主題區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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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能推展

並可受惠的項目

相關地點 位置圖及相片

設置新海岸台階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會展」）外的

慶典主題區

慶典主題區現況 

建議位置 

高水位線 

擬議設置海岸台階的位置 

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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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1章 《保護海港條例》 13/12/2018

本條例旨在藉設定不准在海港內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以達致保護和
保存海港的目的。

(由1998年第9號第2條代替。由1999年第75號第2條修訂)

[1997年6月30日]
(格式變更——2018年第5號編輯修訂紀錄)

2. 釋義
在本條例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 ——
有關條例 (relevant Ordinance)指 ——

(a) 《前濱及海床(填海工程)條例》(第127章)；
(b) 《海底隧道條例》(第203章)；*
(c) 《東區海底隧道條例》(第215章)；△

(d) 《地下鐵路(收回土地及有關規定)條例》(第276章)；
(e) 《道路(工程、使用及補償)條例》(第370章)；
(f) 《西區海底隧道條例》(第436章)；或
(g) 任何其他授權進行填海工程或以其他方式就填海工程

訂定條文的條例；
填海 (reclamation)指任何為將海床或前濱形成為土地而進行或

擬進行的工程。  (由1998年第9號第3條代替)

(由1998年第9號第3條修訂；由1999年第75號第3條修訂)

____________________
編輯附註：
* 已廢除——見1999年第44號第45條。
△已廢除——見2016年第7號第19條。

3. 不准在海港內進行填海工程的推定

(由1998年第9號第4條修訂)
(1) 海港須作為香港人的特別公有資產和天然財產而受到保護

和保存，而為此目的，現設定一個不准許進行海港填海工
程的推定。  (由1999年第75號第4條修訂)

(2) 所有公職人員和公共機構在行使任何歸屬他們的權力時，
須顧及第(1)款所述的原則以作為指引。

4. 過渡性條文

1

附件F



(1) 本條例不適用於任何在本條例生效日期前已根據有關條例
獲得授權進行的填海工程。  (由1999年第75號第5條修訂)

(2) 《1999年保護海港(修訂)條例》(1999年第75號)不適用於
任何在該條例生效日期前已根據有關條例獲得授權進行的
填海工程。  (由1999年第75號第5條增補)

2



附件 G 

建議的影響

對財政及公務員團隊的影響

建議可提升《條例》在應用時的明確性和透明度，從

而減輕有關決策局／部門的工作量。儘管建議可能會令社區

爭取推展更多的改善海港填海工程，但在工務計劃下所建議

推展的任何填海工程都需要視乎資源分配以及公共財政的

負擔能力。這不但適用於工程建設的費用，也適用於日常管

理海濱和修繕保養、由相關發展項目衍生的額外經常性開支。

發展局與有關決策局及部門會盡可能以現有資源應付有關

項目（如獲批）新增的工作量和經常性開支，但我們會持續

檢視情況，並在有需要時按既定機制和提出相應理據以尋求

額外的人手和資源。

對經濟的影響

2. 擬議機制將有助增加應用《條例》時的明確性和透明

度，並提供更堅實的基礎以管理推行海港填海工程中潛在的

法律挑戰風險。

3. 在新的豁免機制下，用以符合《條例》要求所需的時

間與成本將會減少，並將促進改善海港填海工程以及非永久

填海工程。這從而容許一些發展項目可以通過加入改善海濱

的元素以增加其效益。

對環境以及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4. 對於一方面社會對更多海濱設施的需求，而另一方面

填海工程對海港的環境影響，建議有助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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